中共钦州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中共钦州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2022年全市农村厕所问题摸排整改“回头看”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县（区）党委农办、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市直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农村厕所革命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中央一号文件相关部署,根据《2022年全区农村厕所问题摸排整改“回头看”工作方案》（桂农厅发〔2022〕42号）要求，结合我市实际，我办制定了《2022年全市农村厕所问题摸排整改“回头看”实施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中共钦州市委农村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2年4月14日

2022年全市农村厕所问题摸排整改
“回头看”实施方案

为继续扎实推进2022年全市农村厕所问题摸排整改“回头看”工作，巩固拓展农村厕所问题摸排整改工作成果，特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各县（区）要集中进行一次农村厕所问题摸排整改“回头看”，加大工作力度,对上一次摸排整改工作进行评估，全面准确摸排辖区内的所有农村厕所问题，查缺补漏，分类有序进行整改，确保改厕质量,提升农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二、工作范围
摸排整改“回头看”对象为全市农村厕所，包括农村公厕。重点排查2013年以来各级财政支持改造的农村户用厕所，既包括2019-2021年由农业农村部门牵头改造的农村户用厕所，也包括2013-2016年由卫生健康部门、2017-2018年由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等牵头改造的农村户用厕所。
三、工作任务分工
为使摸排工作更精准，任务原则上根据改厕项目实施年度由各部门负责各自牵头改造户厕的摸排整改“回头看”工作。
（一）2013-2016年农村户厕问题由卫生健康部门负责摸排整改。
（二）2017-2018年农村户厕问题由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负责摸排整改。
（三）2019-2021年农村户厕问题由农业农村部门负责摸排整改。
四、工作步骤
（一）辖区内所有的农村厕所“全覆盖”摸排（2022年4月30日前） 
各县（区）进行“回头看”就是要检查上一次的摸排是否把辖区内所有的农村厕所都全部进行摸排，是否把厕所存在的问题都找出来，特别关注上一次排查发现的问题是否已经得到整改解决。对发现的问题建立台账，制定整改方案、细化分解任务、明确完成时限，整改一项、销号一项，确保问题真正解决到位，整改效果落到实处。
（二）针对问题开展分类整改（2022年5月9日前）
各县（区）对上一次摸排整改和这一次“回头看”发现的问题户厕和公厕，都要分类有序进行整改，确保改厕质量。对于有小毛病但不影响使用的厕所，如灯具、水龙头、便盆、厕所门损坏等厕屋厕具问题要动员群众自筹资金立行立改，该维修的维修，该更换的更换，并派专人跟踪关注直到整改完成为止。对于问题较大影响正常使用的厕所，如厕所建设不科学，三格化粪池比例不对，达不到排放标准，自来水不通或经常停水等情况，由各县级主管部门安排技术人员现场指导整改。对于重点难点问题厕所，如粪污处理问题，2018年以前改（建）的卫生厕所，无害化要求不高，很多没有做黑灰水分离，造成三格化粪池处理压力大，污水外溢，周边污水横流的情况。要因地制宜向农民群众推荐使用“三个两、无动力、低成本”的农村黑灰污水处理利用模式进行整改。对于存在后期管护问题厕所，加大宣传力度，提升群众管护意识管护水平。
（三）及时报送情况报告（2022年5月10日前）                              
请各县（区）农业农村局协调各县（区）相关部门，于5月10日前将各县（区）摸排整改“回头看”工作总结及汇总表报送钦州市农业农村局农社科，“回头看”工作中遇到的重大问题，请及时报告。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县（区）要高度重视农村厕所问题摸排整改“回头看”工作，尽快制定本县（区）农村厕所问题摸排整改“回头看”工作方案，压实主体责任，明确时限要求，及时研究部署推进辖区内农村厕所问题自查自改。
（二）做到边查边改。要坚持问题排查和整改落实同步推进，建立健全农村改厕问题举报投诉处理反馈渠道，广泛收集农村改厕方面的问题线索。对排查出和群众反应的问题要立即整改，整改结果要确保群众满意。对发现的问题要举一反三，杜绝同类问题再次发生。
（三）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各县（区）要坚持好字当头、质量优先、稳步推进，建立完善长效机制，加强改厕全过程管理和服务。规范工作流程，严格按标准和程序组织推动；严抓质量管理，严把产品质量和施工质量，加强改厕过程技术指导和监管，制定并落实验收标准和办法；强化后期管护，健全厕所设备管护机制，配套建设相应的维修服务体系和粪污收集利用体系，明确管护服务主体和管护标准；完善改厕档案，对改造后的户厕安装服务标识牌子。
（四）做好督促指导。市级和县级要做好统筹指导和监督检查，对基层摸排工作要加强督促指导和检查抽查，对基层上报数据进行评估检查，层层审核把关，确保数据真实可信,确保问题整改落实到位。工作期间，要注意工作方式方法，尤其不能增加群众各种负担。在摸排整改“回头看”期间，市农业农村局将联合有关部门对各县（区）工作开展情况进行通报，及时公布各地摸排整改“回头看”工作的进展和成效。
（五）加大宣传力度。各县（区）要加大宣传力度，通过网络、电视、报纸等新闻媒体发布信息和拉设横幅等方式广泛宣传使用卫生厕所的好处，深入开展文明如厕、科学处理粪便等科普教育，引导农民群众树立良好的卫生习惯和行为，不断增强农民群众卫生意识，确保农村厕所问题摸排整改“回头看”工作顺利进行。
联系人：宁文亮，联系电话：0777-2826122、13877727301，电子邮箱：nsk2826122@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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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州市农村厕所问题摸排整改“回头看”情况汇总表
县区（盖章）：                                                                                               单位：个
	摸排情况
	问题厕所情况
	完成整改情况

	农村厕所总数
	农村公厕数
	2013年以来各级财政支持改造的农村户厕数
	自建户厕数
	涉及行政村数
	问题厕所数
	问题
情况
	导致厕所不能使用或
不能全年使用的原因
	问题厕所类型
	建造年份
	已完成整改户厕总数
	已完成2013年以来财政支持户厕整改数
	已完成自建户厕整改数
	已完成整改公厕数
	未完成整改数

	
	
	
	
	
	问题户厕总数
	2013年以来财政支持问题户厕数
	自建问题户厕数
	问题公厕数
	不能使用
	不能全年使用
	厕屋问题
	厕具问题
	粪池问题
	用水问题
	防冻问题
	粪污处理问题
	后期维护问题
	其他问题
	水冲厕所
	旱厕
	2013以前
	2013至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填报说明：1.请填写本县区农村厕所问题摸排整改的汇总数量。
2.各指标之间存在约束关系：1=2+3+4；6=7+8；6+9=10+11；6+9=20+21；6+9=22+23+24+25+26+27+28；3≥7；1≥6+9；6+9≤12+13+14+15+16+17+18+19；6+9≥29+32。
3.有关要求：此表主要供各县区汇总使用，各项指标数量之间存在相关逻辑约束关系，请认真核验，并于2022年5月11日前与农村厕所问题摸排整改“回头看”工作总结一并上报。
